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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民防办公室 2018 年度 
依法行政工作报告 

 

2018年，区民防办依法行政工作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

导下，紧紧围绕《海珠区法治政府建设规划（2016—2020）》

要求，认真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办法等三个办法和“两法衔接”

相关文件要求，积极组织全办干部职工学法守法，提升依法

行政能力，进一步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机制。现将依法行政工

作情况报告如下： 

一、依法行政的组织领导情况 

一是明确领导分工，健全工作机制。将行政首长列为

依法行政第一责任人，成立了以办主要领导为组长的全面

推进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，进一步明确科室、中心相关

执法人员职责，制定《海珠区民防办公室行政审批实施细

则》，规范人防工程报建、勘察、备案、拆除各环节审批流

程及违纪处罚情形，确保了全年无发生违法违纪违规现

象。二是目标考核为牵引，狠抓行政责任落实。根据市民

防办公室、区法制办关于依法行政工作考核相关要求，年

初我办将依法行政工作纳入年度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，确

保依法行政工作责任的落实。三是加大法律宣传力度，提

高全民人防法制意识。继续推进干部学法用法制度，积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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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法学考试。按照“谁执法，谁普法”的原则，结合年

度民防宣传“五进”工作，组织社区、广场宣传活动 5场

次，有力的提升民众法制意识。 

二、制度建设情况 

   继续推进落实我办制定的《海珠区民防办行政审批实施

细则》、《海珠区民防办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》、《海珠区

民防办依法行政考核办法》等，确保执法人员依法依规开

展工作，全年行政执法未出现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以及违

法违规等问题。 

三、行政服务效能情况 

依据上级关于行政审批改革制度指示精神，进一步优

化行政许可、行政备案事项。区政务中心民防综合窗口全

年共受理行政审批事项 19 件，全年人防核批面积 32998.92

平方米，竣工验收备案面积 48950.6 平方米，审批按时办结

率 100%。 

四、行政执法情况 

一是单位法定执法职责。根据《海珠区人民政府部门

权责清单》事项清理表，我办共有 3 项行政许可、15项行

政处罚、5 项行政检查和 17 项其他的行政事项。二是行政

执法人员构成，实际在岗行政执法人员 4 人（行政编制数 5

人），其中处级 1 名，科级及以下 2 名，职员 1名。三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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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年执法情况，共开展执法巡查检查超过 60 次，执法过程

无违法行为，未发生行政复议、行政诉讼案件。 

五、政务公开情况 

   重点围绕群众关心的信息和政务服务事项，在海珠区政

府门户网站更新组织机构信息 3条、解读规章文件 1 条、

行政执法信息 4条、工作动态 36余条。 

 

  


